產學攜手合作學生教育訓練(工作)契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(以下稱甲方)
立契約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稱乙方) 為甲方參加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教育事宜
          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 (以下稱丙方)
依「勞動基準法」、「教育部補助及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」及「技職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」等相關規定，經三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： 
一、乙方同意為甲方教育訓練之產學合作機構，聘任甲方為「正式員工」，並賦予甲方應有的權益。
二、教育訓練期間，自民國　  ＿年　 　月　 　日起至民國    ＿年　  ＿月　 　日。
三、乙方同意依據相關法規及職場實習計畫安排實施，包括安排工作崗位、工作時段以進行各種技能訓練以培育甲方，並提供甲方崗位輪調訓練、職涯規劃及訓練參考手冊做為參與教育實習之依據，訓練內容包括： 
（1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
（2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 
（3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      
四、乙方同意依據相關法規支付甲方津貼，其內容如下：
（1） 薪    資：　　     元 (不得低於最新年度公告勞基法第21條規定現行每月基本工資)
（2） 獎助學金：　　　 　元
（3） 其    他：　　     元，內容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上項薪資（或生活津貼）並應視甲方實習訓練績效及乙方營運狀況，逐年調升。
五、甲方在乙方機構參與教育訓練期間，乙方應依相關法規為甲方辦理勞工保險，並按規定負擔保  
    險費。乙方應依據法規為甲方辦理全民健康保險相關事宜(依最新公告年度勞保、勞退及健保級距)。
六、甲方於乙方實習訓練期間，應克盡善良員工職責，遵守乙方各項規章，忠勤服務，努力學習，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，甲方依相關規定接受乙方議處。 
七、乙方疏於履行本項義務致使甲方所生損失，應負賠償之責。
八、甲方於乙方實習訓練期間，訂約之一方如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，另一方得經由丙方向「產學 
    攜手合作委員會」提請召開會議請求仲裁。
九、本契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，至本合作計畫教育訓練結束，雙方終止合作契約後失其效 
    力。如有未盡事宜，由甲乙丙三方提「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」商議修正、增訂之。
十、本契約未盡事宜，依「勞動基準法」、「教育部補助推動產學攜手合作實施計畫要點」及「技職
    校院辦理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注意事項」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十一、本契約書相關附件均視為合約之一部分，具合約條款相同之效力。
十二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執乙份存照。


	
甲方(學生)： 
	
聯絡電話：

	姓名(簽章)：
	家用電話：

	身分證字號：
	地　  址：





	法定代理人：
	聯絡電話：

	姓 名(簽章)：
	家用電話：

	身分證字號：
	地　  址：





	乙    方 (合作廠商)
	廠商名稱： 

	登記證字號： 
	聯絡電話：

	負責人簽章：
	家用電話：

	身分證字號：
	地　  址： 





	丙    方（技專學校）

	負 責 人：張信良

	校　  名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

	地　  址：632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64號

	聯絡電話：05-6315090














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[bookmark: _Hlk80017657]附件一
產學攜手合作學生教育訓練實施要點說明
1、 本系進修部四年制產學攜手專班之教學模式採421制：每週工作4天、上課2天、休息1天。工作期間視同上課，不得無故缺席或擅自離場，違者依校規議處。
2、 有鑑於本合作計畫並無適用期，故設定媒合體驗期。(若為續約則免填)
[bookmark: _GoBack]體驗時間，自民國____年____月_____日起至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(以一星期工作日為限)；固定時段為_____時_____分至_____時_____分。(可不須支薪或投保勞健保，由校方提供學生保險事宜)
3、 工作時段固定為每週____至週____，____時 ____分至____時 ____分，中午休息____小時，共____小時。(依最新年度公告勞基法第30條規定辦理，可因工作環境或季節調整工時，以不違反勞基法、不強迫加班為原則。)
4、 甲方於乙方教育訓練(工作)期間，除意外事件或病假，不得隨意請假，不得在工作時間以回校修課為由請假，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，甲方依相關規定接受乙方議處。
5、 甲方於乙方教育訓練(工作)期間，若有不服管教或不配合乙方工作作業規定，違反其他學生管理辦法，情節重大者，提請本合作計畫協調會議協商解決，不得任意提早終止契約。
6、 教育訓練(工作)成績評核標準:成績由合作廠商及指導老師共同評核，其中合作廠商評核成績佔百分之六十，指導老師評核成績佔百分之四十(實習週誌)。學生非經核可不得中斷教育訓練(工作)，自行中斷者該次成績不予採計。合作廠商評核項目其及格基準規定如下: 1.工作學習態度占20％。 2.工作出缺勤占20％。 3.工作效率占20％。 4.工作成果各占20％。(依場域工作技能成果給分) 5.生活常規等占20％。
7、 甲方因個人因素或合作廠商因素或非自願性因素導致教育訓練(工作)中斷，經指導老師及系主任審核後，指導老師應協助進學生進行轉場流程-填報「異常事件紀錄表」、「轉場申請單」陳核後，達成三方和議終止契約後才可離職，並轉換至新合作廠商繼續進行教育訓練(工作)。
8、 若有其他前述未規範事項發生，悉由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開會決議之。
